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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首要是思想家的事业
———陈波教授学术访谈录＊

陈波１　刘叶涛２

（１．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２．燕山大学 哲学系，河北 秦皇岛，０６６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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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访谈录阐发了如下核心理念：哲学不只是学问，它首先是并且主要是思想家的事业。涉 及 如 下

议题：陈波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 学 道 路，他 近 些 年 对 克 里 普 克 哲 学 的 系 统 性 批 评，他 由 此 发

展出的两个语言哲学理论———语义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以及他近些

年在悖论的学术研究和传播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４３５（２０１６）０６－０６６１－０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ｈｅｎ　Ｂｏ
ＣＨＥＮ　Ｂｏ，ＬＩＵ　Ｙｅ－ｔａ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Ｙａｎｓ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　Ｈｅｂｅｉ　０６６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ｓｍ；ｐａｒａｄｏ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Ｂ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ｏａｄ，Ｃｈｅｎ　Ｂｏ　ｈａｓ　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　Ｋｒｉｐｋ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ｗ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ｏｒｙ—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ｄ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

治学道路

刘叶涛 （以下简称刘）：刘景钊教授 先 前 曾

对您做过长篇访谈——— 《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

立思考》，发 表 在 《晋 阳 学 刊》２００７年 第５期

上。我的这次访谈集中关注您此后所做的工作。
这样可以吗？

陈波 （以下简称陈）：很好。
刘：２０１２年，北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您 的 学 术

随笔集 《与大师一起思考》。在这本书中，虽然

也收集了您对一些特定学术问题的研究，但更多

的似乎涉及您关于如何做哲学工作的思考，算是

一种元层面的方法论探讨。我读这本书时，对这

一点印象格外深刻。您着力强调的是：要面向哲

学问题本身，不仅 “照着讲”，而且 “接着讲”，

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

建构中去。我的这种阅读感受是否准确？

陈：很准确。我在该书的很多篇章中都谈到

这个问题，特别是在 《序：面向经典，与大师一

起思考》、《“照着讲”与 “接着讲”》、《文本诠

释与理论创新》和 《像达米特那样研究哲学》等

文中。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学问传

统：“我注六经”和 “六经注我”，前者强调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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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准确诠释，以及

随后的介绍与传播，强调功夫训练和知识积累，
强调对先贤的尊重。这当然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

传播和传承。“六经注我”则是另一种读书态度，
它强调我的阅读、我的感受、我的理解，以及我

的思考。我认为，对后一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表达

来自美国早期诗人哲学家爱默生 （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ｅｒｓｏ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才产生

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

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 们 相

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们

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 罗、洛 克、
培根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

年轻人。爱默生要求读者在面对书籍时，要始终

记住：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开启心智，激 活 灵 感，
以便让自己投身于创造。“我们听别人讲，是为

了自己也能够说！”①

刘：问题是，在中国 知 识 界 特 别 是 哲 学 界，
“我注六 经”的 传 统 太 强 大 了，而 “六 经 注 我”
几乎没有形成气候，更别说形成所谓的 “传统”。

陈：完全正确。仅就中国哲学界而言，绝大

多数学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向了哲学史研究。
我曾经写道：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

色的 “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 哲 学 史，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的，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

重点转 向 了 文 本 研 究、源 流 考 辨、义 理 澄 清 等

等，转向了 “马克思学”。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

的学者，也是在做另一种形式的 “历史”研究，
只不 过 是 “当 代 史”：把 主 要 精 力 投 放 到 翻 译、
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

作上；各位学者争先恐后地介绍、引进有影响的

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和学说，对其做诠释和评介。
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但

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

都在做哲学 “史”，没 有 几 个 人 在 真 正 地 做 “哲

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

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

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 “活”在哲

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刘：但哲 学 史 研 究 本 身 也 是 严 肃 的 学 术 事

业，得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公认，本身具有很

大的学术价值。

陈：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即使是做

严肃的哲学史研究，也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路径。

一条路径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老老实实阅读，

原原本本理解，然后加以整理和诠释，力求忠实

地介绍和传播给公众。这是一条重要路径，但不

是唯一路径，还有更有价值的路径：不是把所研

究的哲学家当作尊崇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对话

伙伴，有时候甚至换位思考，替他们着想：他们

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这么讲，而应该那么讲；他们

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止，而应该说出更多的话，

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工作。这就是傅伟勋所提出的

“创造的诠释学”，主张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说

时，要依次考虑如下５个步骤或层面：（１）“实

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２）“意谓”：原

作者真正意谓什么？（３）“蕴谓”：原作者可能说

什么？ （４） “当 谓”：原 作 者 本 来 应 该 说 什 么？

（５） “创 谓”：作 为 创 造 的 诠 释 家，我 应 该 说 什

么？② 按这样的路径去治哲学史，哲学史家就有

可能变成独立的哲学家。这样的典范之一是英国

哲学 家 迈 克 尔·达 米 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ｕｍｍｅｔｔ）：

他从对弗雷格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入手，逐渐进入

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知识

论，成为一位独立的原创型哲学家，并且是一位

非常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刘：正是 基 于 对 于 此 类 问 题 的 长 期 思 考，

２００５年您为由您 策 划、人 大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西

方哲学教科书译丛》写了一个总序：“回归哲学

的爱智慧本性”。

陈：谢谢你提到该序言，它表达了我关于哲

学教育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我写道，国内的哲

学教育有必要做改革，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到

哲学的 “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

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

慧的强烈好奇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

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其具体做法是：（１）

回归重要的哲学 问 题； （２）回 归 严 格 的 哲 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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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３）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４）回归

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５）也要适当关注当代

的哲学论战和当代社会现实。
刘：您于２０１０年 发 表 的 《面 向 问 题，参 与

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

思想。据说，此文的核心思想 与 您２００７年８月

到２００８年８月在牛津大学访学有很大关联。
陈：确实 如 此。２００７年，我 的 人 生 走 到 了

一个重要关口，那年我５０岁，留给我的 学 术 时

间还有，但已经不是太多了。我在牛津的联系人

是蒂 莫 西·威 廉 姆 森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哲

学家了，他当时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座教授，英

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

院院士，爱丁堡科学院院士，所出版的几本书都

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很大反响。最近几年他又获得

了很多新头衔：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

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等 等。我 当 时 就 想，
我们都一 心 追 在 别 人 的 屁 股 后 面 研 究 别 人 的 哲

学；当我们在介绍、研究他们的哲学的时候，他

们的学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又在发展新的哲学理

论，难道我们的学生又去介绍、研究他们的学生

的哲学？这样的事情何时是个头？！

刘：于是，您回国后 满 怀 激 情 地 撰 文 指 出，
要改 变 “别 人 研 究 哲 学、我 们 只 研 究 别 人 的 哲

学”的局面。至少一部分中国哲学家，要与他们

的国际同行一道，去面对真正的哲学问题，参与

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您把这一主题依次展开

为７个命题：哲学并不就是哲学史，哲学研究并

不等于 哲 学 史 研 究；哲 学 的 源 头 活 水 永 远 是 问

题，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的细化导致哲学研究

的专门化，并导致新的哲学分支的出现；哲学探

索的原则：自由的探讨，严肃的批判；哲学探索

的方法论：论证，以学术的方式言说；至少一部

分中国哲学家要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北

大哲学系的三重任务：学术传承，原创研究，文

化传播。① 更重要的是，您不只是敲锣打鼓地提

倡别人 这 样 做，而 是 首 先 自 己 埋 头 苦 干 地 去

践行。
陈：你的说法属实。在牛津的时候，我反复

思考，假如我的后半生真想做一点像模像样的事

情，从哪里 做 起？ 我 觉 得 关 于 克 里 普 克 （Ｓａｕｌ

Ｋｒｉｐｋｅ）的哲学，我有系统的话要说，我有系统

的不同意见要发表。于是，我把我想要做的事情

写成了一个大的研究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威

廉姆 森，也 发 给 苏 珊·哈 克 （Ｓｕｓａｎ　Ｈａａｃｋ），
要他们判断一下我拟议中工作的前途，并给我如

实的回答。威廉姆森本人是一位克里普克粉丝，
他认为克里普克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只是在

细节上需要完善，因而他认为我计划中的工作没

有前途。与我类似，苏珊·哈克也对克里普克的

工作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因此认为我的工作有前

途，至少值得一试。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放手

一搏：我的思想及其论证还没有写出来，谁也没

有办法预先宣布它的死刑。我只能用我的脑袋去

思考，即使我错了，也希望能够弄明白我错在哪

里，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再说谁对谁错，还

不一定呢。我先写了一篇讨论荀子的语言哲学的

英 文 论 文，在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出 版 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上 发 表。这 是 我 在 国 际

Ａ＆ＨＣＩ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我反驳

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荀子

的 “约定俗成”学说。从那以后，我写出了多篇

英文论文，经过多次的退稿、修改、再投稿的如

同炼狱般的过程，有时候一篇英文论文从写完到

发表可能历经５－６年时间。我顽强不屈，死缠

烂打，迄今居然发表了１３篇Ａ＆ＨＣＩ期刊论文，
这在中国哲学学者中非常少见，甚至可能是唯一

的例外。我还有３－４篇英文论文在国际期刊的

审稿或 再 修 改 过 程 中。我 是 国 内 土 鳖 博 士，５０
岁才开始写英文论文，投国际期刊，能够取得今

天这样的成绩，再次说明了如下道理：不 尝 试，
怎么知道不可能？！精诚所至，金 石 为 开；功 到

自然成。
刘：我是您先前的博士生，对您的见识、功

底、付出和 拼 搏 精 神，耳 闻 目 睹，印 象 极 为 深

刻。您为我们后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必须向

您学习！

陈：在这些年的英文写作和投稿过程中，我

获得了很多个人体验，以及来自国际学术共同体

的帮助。在很多时候，国际期刊即使退稿，匿名

审稿人也会写出很长很仔细的评阅意见，我反复

研读和思考这些意见，然后修改。正是在这样的

摸索过程中，我逐渐体会到如何按国际学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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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学问，我把它们归纳为如下５条：（１）在一

个学术传统中说话；（２）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说

话；（３）针对具体论题说一些自己的话；（４）对

自己的观点给出比较严格系统的论证；（５）对他

人的不同观点做出适度的回应。
刘：您的这些体验对于国内年轻学人很有指

导意义。另外，您近些年还主办了很多重要的国

际会议，其主题分别涉及：弗雷格、蒯因、克里

普克、威廉姆森、悖论，再在后面加 “逻辑和哲

学”；您还参与筹办了作为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

活动之一的 “哲学教 育 和 当 代 社 会”。隐 藏 在 这

些学术活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陈：我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

做哲学，我们要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参与

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从理解和讨论一些重要

哲学家的思想入手，是一条有益的途径。顺便谈

到，我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在 牛 津 访 学 时，威 廉 姆 森

曾经谈到，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肯定有很多

大学和很多哲学系，有很多哲学教授，但在国际

期刊、国际出版社、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很少看到

中国哲学家的身影，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我本

人近些年 的 学 术 努 力 以 及 所 主 办 的 国 际 学 术 会

议，可以 看 作 是 改 变 这 种 不 正 常 局 面 的 一 些

尝试。

二、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

刘：下面，我 们 就 进 入 您 近 十 年 的 学 术 工

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您所提出的 “语言和意义

的社会建构论”，以及 由 该 理 论 发 展 出 来 的 “社

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对

名称问题的应用。我知道，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奠

基于您对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和因果历史命名

理论及其各种推论的批评之上。
陈：确实如此。从上 世 纪８０年 代 开 始 阅 读

克里普克的 《命名和必然性》时，我就对该书的

主要理论及其推论充满怀疑，并在 《逻辑哲学引

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以及 《专名通名理论

批判》（《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５期）中初步

表 述 了 我 的 异 议，后 来 又 在 《逻 辑 哲 学 导 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逻辑哲学》（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两书中以稍微展开的形式

阐述 了 我 的 异 议 和 正 面 立 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 在

牛津访学期间，我又把 《命名和必然性》一书的

英文版读了三遍，还读了一些相关的二手文献。
我反复问自己：你确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吗？

我自己 回 答：是 的，我 确 信！ 然 后，我 对 自 己

说：Ｊｕｓｔ　ｄｏ　ｉｔ（放手去做吧）！
刘：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您已经在国际刊

物发表了批评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模态论证、认

知论证、语 义 论 证，以 及 他 有 关 “先 验 偶 然 命

题”和 “后验必然命 题”论 断 的 四 篇 英 文 论 文，
其中哪些或哪篇论文对您后来发展出 “语言和意

义的社会建构论”有直接影响？

陈：应该是我那篇反驳克里普克反描述论的

语义论证的论文。我发现，在克里普克语义论证

的背后，隐藏 着 两 个 很 成 问 题 的 假 设。假 设１：
名称Ｎ或相 应 的 摹 状 词 与 一 个 对 象 的 关 系 是 严

格 “客观的”或 “形 而 上 学 的”，它 与 我 们 的 语

言共同体 对 Ｎ 的 理 解 没 有 任 何 关 系。特 别 是，
我们不需要Ｎ的意义作为 Ｎ与其所指对象之间

的中介。假设２：描述论者必须主张，如果名称

有意义并且其意义由一个 （或一簇）摹状词给出

的话，这个 （或这簇）摹状词应该构成确定名称

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充

分必要条件。我对假设１的反驳是：名称、摹状

词与对象之间的指称关系是一种社会的意向性关

系，它至少 涉 及 三 个 要 素：名 称 （或 摹 状 词），
对象，作为该名称 （或摹状词）的使用者的语言

共同体。一个名称 （或摹状词）究竟指称什么，
取决于两件事情：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打算用该名

称 （或摹状词）去指称什么，我们的共同体如何

理解和使用该名称 （或摹状词）。我对假设２的

反驳是：它是对传统描述论的误解或曲解；我们

不能要求给出确定名称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因

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当根据名称

的意义去确定名称的所指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作

为一名称的意义或部分意义的那些摹状词与对象

之间的客观的符合关系，还应该考虑说话者的意

向、相关 的 知 识 网 络 和 背 景、世 界 本 身 的 状 况

等，所有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该名称的所指。
刘：由这样的认知再到您的 “语言和意义的

社会建构论”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陈：是的。我发现，克里普克的两个假设不

仅属于他的语言哲学，实际上也构成２０世纪主

导语言学研究的形式语义学的基本假设。在 《语
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中，我对２０世纪语言

学和语言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如下观念提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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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言与世界直接发生指称或表述关系，不需

要人的意向性认知作为中介。在批判继承他人工

作的基础上，我阐述和论证了 “语言和意义的社

会建构论”，由如下６个命题构成：（１）语言的

首要功能是交流而不是表征，语言在本质上是一

种社会现象。（２）语言的意义来源于人体与外部

世界的因果性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互

动。（３）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和世界的关联，由

语言共同体的集体意向所确立。（４）语言的意义

基于语言共同体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约定

之上。（５）语义知识就是经过提炼和浓缩的经验

知识，或者是被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语言用法。
（６）语言和意义随着语言共同体的交往实践或快

或慢地变化。这一理论的关键在于：把 “语言和

世界”的 二 元 关 系 变 成 “语 言、人 （语 言 共 同

体）和世界”的三元关系，其中语言共同体对语

言与世界的关系施加了决定性影响。①

刘：您如何又由语言和意义的社会建构论发

展出关于名称的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

陈：“语言 和 意 义 的 社 会 建 构 论”主 要 回 答

如下问题：语言如何工作？意义如何生成？其核

心观点是：语言和意义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

和可以变化的，受语言使用者的意向、约定和传

统的支配。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克里普克的

那种与语言使用者的意向和约定无关或至少关系

不大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就是错误的。那么，名称

究竟如何指称其对象呢？我由此发展了 “社会历

史的因果描述论”，由 如 下６个 论 题 组 成： （１）
名 称 与 对 象 的 关 系 始 于 广 义 的 初 始 命 名 仪 式。
（２）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

先是并且 主 要 是 关 于 名 称 所 指 对 象 的 描 述 性 信

息。（３）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

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４）相对于认知

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

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

中心地位。（５）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

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

称的意义甚至是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

指。（６）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

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

对象。②

刘：从字面上看，您的两个理论是对关于语

言意义的描述论和 因 果 历 史 论 的 “整 合”。您 如

何说明这种整合是一种新颖的理论建构，而不只

是一种理论拼接？社会建构论是语义内在论和外

在论的融合吗？塞尔使用意向性理论达到反驳克

里普克的目的了吗？意向性因素在您的社会建构

论中的作用是什么？

陈：确实，我 的 两 个 理 论 都 是 某 种 形 式 的

“整合”或 “拼接”，所以我在谈社会历史的因果

描述论的英文论文标题中加了一个副标题：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ａｍｅｓ”
（一种混合的但仍然是不同的名称理论）。我必须

强调：我的理论主要是描述论的，在关于名称的

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争中，我坚定地站在描述

论一边。我曾经写道：我是一名顽固不化的描述

论者。但我认为，不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任何

描述都能够确定名称的所指，名称的意义和所指

都是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的，只有从对象的初

始命名开始、在关于该名称的社会历史因果链条

上传递、得到语言共同体认可的那些描述才能成

为名称的意义，也由此确定名称的指称。这种观

点与克里普克等人所主张的直接指称理论是完全

不相容的。在谈到名称的所指时，克里普克说到

了一些 正 确 的 东 西，但 他 把 相 关 画 面 过 于 简 化

了，略掉了一些关键处，并且想把这些东西并入

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中，但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

容的。
也可以把我的两个理论看作是语义内在论和

外在论的某种融合。我非常同意普特南 （Ｈｉｌａｒｙ
Ｐｕｔｎａｍ）的如下说法：“词项的外延并不是由个

体说话者头脑中的概念决定的，这既是因为外延

（总的来说）是由社 会 决 定 的 （就 像 那 些 “真 正

的”劳动一样，语言劳动也存在分工），也是因

为外延 （部分地来说）是被索引性地决定的。词

项的外延有赖于充当范例的特定事物的实际上的

本质，而这种实际的本质，一般来说，并不是完

全被说话者所知晓的。传统的语义学理论忽略了

对外延起决定作用的两种贡献———来自社会的贡

献和来自真实世界的贡献。”“忽视语言劳动的分

工，就是忽视了认识的社会性；忽视我们所说的

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就是忽视了来自环境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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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传统 的 语 言 哲 学，就 像 大 多 数 传 统 哲 学 一

样，把他人和世界抛在了一边；关于语言，一种

更好的哲学和一种更好的科学，应该把这两者都

包括进来。”① 但 我 不 同 意 普 特 南 的 另 一 个 著 名

断言：“意义不在头脑中”。我认为，两个因素决

定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和指称：语言共同体对语言

表达式的意向性使用，以及语言所刻画的对象世

界中的真实情形。
我认 为，塞 尔 （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对 于 “意 向

性”的系统研究非常重要，它不仅对于说明语言

及其意义是重要的，而且对于说明一般的人类认

知也是很关键的。他对于描述论的辩护总体上是

正确的，只是在细节上需要发展和完善。我的社

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可以看作是这种完善的尝试

之一。
刘：关于克里普克哲学，您还打算做些什么

工作？

陈：还有 关 于 克 里 普 克 哲 学 的 许 多 具 体 论

题，我尚未做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例如他的自然

种类词理论，他的空专名和虚构实体的理论，他

关于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必然性的学说，他的严

格指示词 理 论 在 认 识 论 和 心 灵 哲 学 等 领 域 的 推

论，以及他关于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的论述，等

等。我还需要时间去系统地处理所有这些论题，
至少是其中大部分论题，并发展出我自己的相关

学说，例如我打算发展一种与认知兴趣相关的本

质主义，等等。一旦所有这些工作完成，我想将

其汇成一部大书——— 《克里普克 哲 学 批 判》，作

为我所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

成果。
刘：祝您的宏大计划得以如期实现，我很期

待早日看到这些很有实质性内容的著述。
陈：谢谢！我需要补充一点：尽管我在国际

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克里普克哲学的论文，这只是

说明我的批评还有些道理，不完全荒谬，并不表

明我的 想 法 就 是 正 确 的，克 里 普 克 的 就 是 错 误

的。哲学上的观点很难用 “正确” “错误”来评

价，最好用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有道理）和 “ｓｔｉｍｕ－
ｌａｔｉｎｇ”（启人思考）等等来评价。在国际刊物上

发表 一 些 文 章，也 不 能 说 成 “有 国 际 性 影 响”，

因为总 体 上 的 真 实 情 况 是：很 多 国 际 性 出 版 品

（包括书和论文）实 际 上 没 有 多 少 人 读，更 别 说

大量引用。只有少数哲学家的 （一些）作品得到

很多关注，大多数哲学作品却很少得到关注。我

的态度是：还是先做出来吧，其学术价值和份量

交给国际学术共同体去判断。

三、广义理解的悖论及其研究

刘：２０１４年，北 大 出 版 社 同 时 出 版 了 您 关

于悖论的两本书——— 《悖论研究》及其插图普及

版 《思维魔方，让哲学家和数学家纠结的悖论》。

它们似乎受到图书市场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

是普及版 《思维魔方》，已经四次印刷，销售两

万多册，据说还一度位居 “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

高的３０本 书”之 首。② 听 说 这 两 本 书 很 快 都 要

出第二版，特向您表示祝贺！您在内地和台港澳

地区大学所作的悖论演讲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

响。您还开设了慕课 （大型网上公开课）“悖论：

思维的魔方”，将要主办有关悖论的国内或国际

学术研讨会。正是因为您的一系列努力，使得国

内开始形成关注悖论的新热点。我想知道，您什

么时候开始对悖论感兴趣，开始着手对悖论的系

统研究？

陈：我是做逻辑哲学研究的，其关键论题包

括：意义、指称、真 理、逻 辑 后 承、逻 辑 真 理、

悖论等等。在最早出版的 《逻辑哲学引论》中，

我就准备专写一章讨论悖论，因为某种特殊原因

未能完成。后来，在 《逻辑哲学导论》和 《逻辑

哲学》都有 讨 论 悖 论 的 专 章。大 约 在２００４年，

我接到一个会议邀请，出席一个有关悖论的学术

会议。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我脑袋里忽然冒出

一个问题：从悖论研究中，我们究竟应该和能够

期待什么？由此产生了撰写一部关于悖论的系统

性研究著作的构想。前前后后拖了近十年，终于

在２０１４年 出 版 了 我 的 悖 论 专 著。顺 便 说 一 下：

我的悖论书出成两个版本，一是学术版，一是插

图普及版，这是北大出版社编辑的坚持，他主要

是为了区隔不同的读者群，实际效果也说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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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意义”的意义》，载陈波、韩林合主编： 《逻 辑 与 语 言、分 析 哲 学 经 典 文 选》，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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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中国青年报》读者俱乐部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大学生都看什么书？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３０本书”；人民日报

官方微博 （２０１５年０１月２４）：“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３０本书”。



考虑是对的。
刘：您 自 己 认 为，您 的 悖 论 著 作 有 什 么

特点？

陈：由我自己来谈论自己书的特点，很可能

有 “王婆卖瓜”的嫌疑。以下说法权做参考吧。
我认为，我的悖论书与国内外先前的悖论出版物

相比，有以下三个学术特点：
第一，对 “悖论”提出了更为准确和周全的

理解。
国内学界先前习惯于把 “悖论”理解为能推

导出矛盾等价式的命题，即假设其成立可推出其

不成立、假设其不成立可推出其成立的命题；或

者假设其为真可推出其为假、假设其为假可推出

其为真的命题。我认为这个理解过于狭窄，而接

受如下的 “悖论”定义：如果从看起来合理的前

提出发，通过看起来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了两

个自相矛盾的命题或这样两个命题的等价式，则

称得出了悖论：ｐ （ｑ∧瓙ｑ）∨ （ｑ瓙ｑ），这

里ｐ是一悖论语句，该推导过程构成一个悖论。
如此理解的 “悖论”是 巨 大 且 艰 深 的 理 智 难 题，
对人类理智构成严重挑战，并在人类的认知发展

和科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我坚持 “悖论有程度之分”的说法，按从低

到高的次序粗略地把悖论分为６类：
（１）悖谬。它们是谬误而应被直接否定，因

为它们或预设了虚假命题，或基于概念的混淆，
或基于无根据的信念，或隐含着逻辑矛盾，例如

“有角者”和 “狗父”。
（２）一串可导致逻辑矛盾或矛盾等价式的推

理过程，很容易发现其中某个前提或预设为假。
例如，理发师悖论表明：假如一位理发师需要给

自己刮胡子的话，则不可能有一位给且只给不给

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
（３）违反常识，不合直观，但隐含着深刻思

想的 “怪”命题，如芝诺悖论。
（４）有深广的理论背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

认知难题或谜题，如休谟问题，康德的各种二律

背反，盖梯尔问题，囚徒困境等。
（５）一组最终能推出逻辑矛盾、但难以找到

摆脱之道的命题。例如，有关上帝的各 种 悖 论，
有些逻辑－集 合 论 悖 论，有 些 语 义 悖 论，各 种 归

纳悖论，许多认知悖论，许多合理决策和行动的

悖论，绝大多数道德悖论。其中，导致矛盾或冲

突的是一组信念或命题，它们各自都得到很好的

证成，放弃其中哪一个都感到棘手，甚至会带来

很大的麻烦。
（６）矛 盾 等 价 式，以 逻 辑－数 学 悖 论 和 语 义

悖论居多，例如罗素悖论和说谎者悖论。
我的悖 论 书 把 如 上 （１）— （６）都 囊 括 在

内，这是因为：传统上甚至在绝大多数当代文献

中，都把属于 （１）— （６）的几乎所有案例叫做

“悖论”，它们至少曾经在思想史上的某个时期内

很有影响；其中大多数 “悖论”迄今仍对人类理

智构成严重挑战；一般而言，有深刻的思想和智

慧隐藏在它们之中。
第二，对悖论的搜集比较齐全，其阐释比较

可靠和好懂。
国内先前的悖论出版物有两大特点：一是集

中关注逻 辑－数 学 悖 论 和 语 义 悖 论，而 对 其 他 众

多的悖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二是集中关注如

何解决悖论，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

有悖论，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我

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在给出 “悖论”的严格清

晰的 “学术”定义之后，对 “悖论”做尽可能最

广义的理解，把通常叫做 “悖论”的东西都分类

型地搜罗在书中，条件是：它们有意思，对人类

理智构成挑战，可以引发思考，启迪智慧。可以

说，我的 悖 论 书 是 迄 今 为 止 对 “悖 论”搜 罗 最

全、阐释最清晰的一本中文书；所包含的悖论信

息量甚至 超 出 了 先 前 出 版 的 绝 大 多 数 中 英 文 出

版物。
第 三，对 有 些 悖 论 提 出 了 有 深 度 的 学 理

分析。
我在 《悖论研究》序言中写道： “本书不以

解决悖论为目标，特别是不以一揽子解决所有悖

论为目标。……但是，在每一种 类 型 的 悖 论 中，
我将选择一些重点悖论，对它们做比较清楚、仔

细、详尽、深入的分 析 和 评 论……。”我 确 实 是

这样做的，其中自认为有些阐释和分析还比较独

到。例如，通过对有关上帝的各种悖论 的 解 读，
我试图表明：神圣如 “上帝”者，也要接受理性

的审视和追问，以探究 “上帝”概念的内在融贯

性， “因 为 荒 谬，所 以 信 仰”的 时 代 已 经 远 去；
“上帝”概念似乎 具 有 某 种 “悖 论”性 质，很 难

在理性上自圆其说。还有我对芝诺悖论和无穷之

谜的哲学分析和数学处理，对罗素悖论和语义悖

论的解决方案的仔细阐释和分析，对休谟悖论的

深度解读，对各种现代归纳悖论的仔细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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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悖论、意外考试悖论、盖梯尔问题、塞尔的

中文屋论证的深入讨论，对囚徒困境和纽康姆悖

论的仔细分析，对道德理论的哲学前提的讨论，
以及对一些道德悖论如道德知与行悖论的仔细分

析；我在书中对庄子的 “吊诡之辞”的分析，实

际上提出 了 一 个 理 解 和 评 价 庄 子 哲 学 的 大 致 框

架；以及 最 后 对 “究 竟 什 么 是 悖 论”的 深 入 思

考。以上内容使得我的 《悖论研究》是带有某种

原创性的研究著作，而不只是一部通俗作品。①

刘：我认 为，您 的 自 我 评 价 大 体 上 是 客 观

的。我注意到，您特别强调悖论的社会文化价值

和教育学功能，并在尝试用各种办法把悖论推向

社会大众以及大学通识教育课堂。
陈：确实是这样的。我认为，通过对悖论的

关注和研究，我们可以养成一种温和的、健康的

怀疑主义态度，从而避免教条主义和独断论。因

为各种悖论告诉我们：我们思维中至关重要的一

些基本概念并不足够清晰和准确；我们思维过程

中常使 用 了 很 多 没 有 说 出 来 的 假 设，它 们 的 理

由、根据和真实性没有得到严格的考察；我们的

思考使用了多种前提，它们每一个都得到很好的

经验确证和理性支持，但搁在一起却不相容；我

们思考过程中使用了很多推理步骤，其中有些步

骤有问题，并且小问题不断累积会成为大问题。
我们有 太 多 的 机 会 出 错，思 维 过 程 中 充 满 了 陷

阱。悖论 以 触 目 惊 心 的 形 式 促 使 我 们 注 意 到：
“熟知”不 等 于 “真 知”， “司 空 见 惯”不 等 于

“理所当然”。
我还特别强调：悖论研究所导致的是一种温

和、健康、有节制的怀疑主义态度，其最大特点

是：它是一种有根据的理性的怀疑，而不是无端

的和绝对的怀疑。没有理据的怀疑就成了一种姿

态、一种表演、一种装腔作势。温和的怀疑主义

者在待人处事上也应该温和：要学会宽容，与有

不同 认 知、信 仰、习 惯 的 他 人 共 处 在 这 个 世

界上。
正是基于以上认知，我强烈主张，让悖论走

向大众，走入大学通识教育课堂。我谈到，大学

里应 该 传 授 两 类 知 识：一 类 知 识 “实 实 在 在”，
另一 类 知 识 “奇 奇 怪 怪”。学 习 第 一 类 知 识 后，
我们可以做工 程 师、会 计、记 者、医 生、律 师、
公务员等等，为社会做实实在在的事情，也为自

己谋一份好的生活。学习那些奇奇怪怪的知识，
则有助于打破已有的思维定势，激发我们的理智

好奇心，引发我们的独立探索和思考。悖论典型

地属于奇奇怪怪的知识，其作用之一就是促使我

们养成独立思考的态度和习惯。
刘：陈老师，通过这次访谈，对您的学术工

作及其底层思考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受

益匪浅。祝您以后的学术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
同时也还 是 要 提 醒 您：毕 竟 年 近６０，年 岁 不 饶

人，也要注意劳逸结合，适度休息，确保身体健

康。常言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陈：谢谢！我对后一点已经有充分认知。年

纪大了，身体不好，即使有一肚子雄心壮志，还

是什么 都 干 不 成。我 必 须 特 别 注 意 保 持 身 体 健

康，因为我还想做很多的事情，做这些事情的动

机不是想获得什么好处，主要来自于自我实现，
把自己 的 能 量 充 分 释 放。我 要 对 我 自 己 有 个

交代！

责任编辑：马陵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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